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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虽屡经风云变幻、王朝更替，但除几度短时间战乱干扰，植根于农业自然经济
、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淳朴民风却能得以维系，秩序保持相对稳定。
这种状况有多方面原因，但儒家伦理道德长期教育和封建宗法制度影响而形成的纠纷调解机制，迅速
而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则是重要因素。
乡土社会的纠纷调解机制以其便捷和效率，得到封建统治者认可，也受到基层乡民广泛支持，所以能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衰，保持其生命力。
清代统治者自关外入主中原不久，为缓和社会矛盾，稳固基业，爱新觉罗玄烨皇帝沿袭前代统治经验
，于康熙九年发布“上谕”，昭告天下，倡导“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之后，各地方官将其奉为圭臬，供之庭堂，定期宣讲，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纠纷调解。
直到晚清，这种机制对乡土社会的稳定仍发挥着重大作用。
从本书收集到的资料看，如作者指出的，晚清乡土社会纠纷调解适用的范围很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以纠纷调解类契约文书为起点。
结合州县地方档案、私家档案、家法族规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探讨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
作者认为。
晚清乡土社会纠纷调解制度建立和实现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按照调解主体的不同。
存在着民问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等三种类型；其调解方式
灵活多样。
形式不拘一格；涉及范围包括所有民事纠纷及轻微刑事案件，甚至人命重案；纠纷调解依据呈多元化
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在实践中儒家伦理道德、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民事习惯等依据均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还以徽州农村田野调查为个案分析。
探讨晚清乡土社会纠纷调解对当代农村的影响，力图为目前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寻求一点
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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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春杨，女，1967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9'）、中南政法学院法学硕士（1997）、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2006）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曾在《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商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先后多
次参加司法部、教育部等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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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察清代乡土社会的半官方性质的纠纷调解我们发现，由族长所主持的纠纷调解的成功率较大，而由
乡约、保甲长主持的纠纷调解的成功率并不尽如人意，分析其原因，主要与保甲制度在清代社会的发
展变化与保甲在乡村中地位等因素有关。
首先，清代国家权力在对乡村的控制方面呈现出相对“萎缩”的趋势。
代表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实行控制的保甲制与乡村社会自然生成的“乡治”力量始终保持一种相互较
量、进退予取的关系。
其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元明清各代相沿不改，至清代中期规模大备，兴盛一
时。
但是清代以后，由于乡村社会封闭、平衡状态被打破，保甲制相对平稳的发展状态也遭到破坏，地方
保甲逐渐陷入一种“汉堡夹心”的尴尬处境。
②作为一种官威的载体，地方保甲组织一直被乡村文化网络视为异己力量，保甲不能绕过乡土社会权
力，乡村在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它的过程中，始终对其充满戒意。
所以，保甲组织始终无法主宰乡村事务，其权力也仅仅局限于乡村征税、治安、户口统计等方面。
乡土组织的坚挺终归使清王朝难以借助保甲制实现完全控制乡村社会的目标。
以地方绅士为控制主体的团练，同样也是清王朝将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巨大的组织障碍。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甲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被乡土组织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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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完善而成，无论在体例结构还是内容材料方面都比原论文有
较多的改进和提高。
回首博士论文的完成和书稿的修改过程，每个阶段都凝聚着法律史学界前辈、师长的指导与帮助，在
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198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游绍尹教授的指导下，渐渐步人中国法律史学这一博大精深的学术殿
堂。
为了加强自己的学术修养，2003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史专业博士学位。
入学后，郑定教授建议我关注传统民事习惯、清代契约制度以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等法律
史学的前沿问题，郑老师的指导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今后的学术研究指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向
。
胡适先生曾说：“有七分材料，不说十分的话。
”这反映了史学研究对材料的重视。
研究方向初步确定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直接反映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的第一手资料。
2004年我有幸结识了法律文献学家田涛先生，随后，参加了由他所主持的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和
“徽州私约及徽州民商事习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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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为法史论丛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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